
附件2
《关于划定禁止露天烧烤区域的通告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制定《关于划定禁止露天烧烤区域的通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通告（征求意见稿）》）的必要性

近年来，由于经济发展和饮食文化的传播，带来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烧烤作为一种新的食品烹制方式普遍进入大众生活，但烧烤食品过程中产生大量油烟，是影响空气质量的突出原因之一，也严重影响居民百姓生活，规范露天烧烤行为已成为职能部门的重要工作。
为有效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相关规定的贯彻实施，以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为目标，治理大气污染违法违规行为，保障公众健康，铜梁区生态环境局组织起草了《通告（征求意见稿）》，拟通过划定禁止露天烧烤区域，对露天烧烤依法治理，加强城市管理、改善人居环境，切实解决露天烧烤污染城市空气、损害群众身体健康、占道经营、妨碍交通、扰乱市民正常生活等问题，贯彻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提高我区空气质量。
二、《通告（征求意见稿）》制定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根据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十五部法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八十一条第三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

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依据重污染天气的预警等级，及时启动应急预案，根据应急需要可以采取责令有关企业停产或者限产、限制部分机动车行驶、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停止工地土石方作业和建筑物拆除施工、停止露天烧烤、停止幼儿园和学校组织的户外活动、组织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等应急措施。”

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三款“违反本法规定，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烧烤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五百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根据2021年5月27日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六十三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禁止的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露天烧烤食品，不得使用高污染燃料。”

第二十五条“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依据重污染天气的预警等级，及时启动应急预案，根据应急需要可以采取减少燃煤使用、责令有关企业停产或者限产、停止工地土石方作业和建筑施工、限制部分机动车行驶、停止露天烧烤、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增加人工降雨等应急措施，告知公众采取健康防护措施。有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落实应急措施。”

第八十九条第四款“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烧烤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五百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三、《通告（征求意见稿）》规定的主要措施

（一）明确铜梁区禁止露天烧烤区域；
（二）经属地街道办事处、区城市管理局、区市场监管局准许区域内从事经营活动的露天摊区（点）的管理要求；

（三）在禁止露天烧烤区域和时段，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以及对阻碍执法行为设定相关责任追究机制；
（四）公布违法行为举报电话。
四、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